
混凝土生产用大宗原材料采购项目补充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HNXZ-2020-123-XMZB-1090）

       
一、内容：

   各潜在投标人：

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湖南牛力建材有限公司的委托，对其混凝

土生产用大宗原材料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，现对本项目作补充如下：

一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1.4.3“（4）与本招标项目其他投标人代理

同一个制造商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材料投标”，予以删除；

二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3.5.1“‘投标人基本情况表’应附投标人及

其制造商（适用于代理经销商投标的情形）资格或者资质证书副本和投标材料

检验或认证等材料的复印件以及：（1）投标人为企业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和组

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（按照“三证合一”或“五证合一”登记制度进行登记

的，可仅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；（2）投标人为依法允许经营的事业单位的，

应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”，修改为：“投标人基

本情况表”应附投标人资格或者资质证书副本以及：（1）投标人为企业的，应

提交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（按照“三证合一”或“五证合一”

登记制度进行登记的，可仅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；（2）投标人为依法允许经

营的事业单位的，应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。

三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3.5.2“‘近年财务状况表’不作要求”，修

改为：“近年财务状况表”应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

表，包括资产负债表、现金流量表、利润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的复印件，具体

年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投标人的成立时间少于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

年份的，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状况表。对于可以现货供应的标准设备（材料

）（非定制设备），投标人的财务状况一般不宜作为审查投标人履约能力的因

素。

四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8.2.2投标人本单位人员，必须同时满足以下

条件：“（2）投标人单位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，或具有其它有效证明其为本

单位人员身份的文件”，予以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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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补充公告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。以上四点修改招标文件中相关之处作同样修

改，其他保持不变。

二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湖南牛力建材有限公司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湖南牛力建材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兴合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柳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135741658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\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1139号(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二楼) 

2055室

   联 系 人： 柳先生、王女士、郭女士

   电    话： 0731-84429055

   电子邮件： 188010419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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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生产用大宗原材料采购项目补充公告（1）

各潜在投标人：

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湖南牛力建材有限公司的委托，对其混凝土生产用

大宗原材料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，现对本项目作补充如下：

一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1.4.3“（4）与本招标项目其他投标人代理同一个制

造商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材料投标”，予以删除；

二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3.5.1“‘投标人基本情况表’应附投标人及其制造商

（适用于代理经销商投标的情形）资格或者资质证书副本和投标材料检验或认证等材料的复

印件以及：（1）投标人为企业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（按照“三证

合一”或“五证合一”登记制度进行登记的，可仅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；（2）投标人为依

法允许经营的事业单位的，应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”，修改为

：“投标人基本情况表”应附投标人资格或者资质证书副本以及：（1）投标人为企业的，应

提交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（按照“三证合一”或“五证合一”登记制度进行

登记的，可仅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；（2）投标人为依法允许经营的事业单位的，应提交事

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。

三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3.5.2“‘近年财务状况表’不作要求”，修改为：“

近年财务状况表”应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，包括资产负债表、

现金流量表、利润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的复印件，具体年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投标

人的成立时间少于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年份的，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状况表。对于可以

现货供应的标准设备（材料）（非定制设备），投标人的财务状况一般不宜作为审查投标人

履约能力的因素。

四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中8.2.2投标人本单位人员，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“

（2）投标人单位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，或具有其它有效证明其为本单位人员身份的文件”

，予以删除。

本补充公告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。以上四点修改招标文件中相关之处作同样修改，其他

保持不变。

招标人：湖南牛力建材有限公司

招标代理机构：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2020年12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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